附件：经纪机构使用存量房系统违规行为清单

	序号
	违规行为指标
	诚信扣分

	1
	擅自上传《存量房出售委托服务合同》电子信息
	3

	2
	收到委托人取消出售委托书书面通知后，不及时撤除《存量房出售委托服务合同》电子信息的
	2

	3
	擅自上传《存量房买卖合同》电子信息；或为不符合上市交易条件的存量房提供经纪服务并上传《存量房买卖合同》电子信息的
	6

	4
	上传的《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签约申请书》不符合规定的
	3

	5
	为其他经纪机构或个人提供网上进行《存量房出售委托合同》、《存量房买卖合同》等系统操作
	4

	6
	开通网签密钥的操作人员离开单位后，经纪机构没有及时变更，且造成不良后果的
	3

	7
	利用虚假房屋信息、虚假合同实施诈骗
	12

	8
	在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系统外进行存量房经纪、买卖行为的
	12

	9
	因经纪机构原因，造成交易当事人未办理或未能及时办理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手续，且造成不良后果的
	4

（培训2-4周）

	10
	发生投诉后，经纪机构1个工作日拒不配合主管部门调查
	2

	11
	违规行为查实后1个工作日内拒不纠正的
	2

	处

理
	1、经纪机构密钥有效期内初始诚信积分为12分，发生上述违规行为做相应扣分处理。

2、在密钥有效期内，如扣分使分值为零，即时暂停该经纪机构网签资格，暂停时间为3-6个月。


